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凱樂網頁設計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陸正凱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鉅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煌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姿瑩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規劃設計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柳營

簡易庭於民國110年2月4日所為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

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表

明於上訴狀，惟此項聲明未明白記載者，如依其對於第一審

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如何，自不得以其記載稍欠明確，

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14

號裁定參照）。

二、查，本院柳營簡易庭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判決

（下稱原審判決；本院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事件

卷宗，下稱原審卷宗）於民國110年2月4日判決，於同年月1

9日送達於上訴人，業經本院調取原審卷宗核閱屬實；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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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110年2月25日對於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此有民事上訴狀

（下稱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可稽〔參見

本院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卷宗（下稱本院卷）卷一第17

頁〕，應未逾上訴期間。其次，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

上訴狀內，雖未明白記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之

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惟上訴人於110年2月25

日民事上訴狀內，業已表明不服原審判決，於法定時間內上

訴，並請求本院駁回被上訴人拒絕給付之抗辯；依上訴人對

於原審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揆之前揭說明，自不得以

其記載稍欠明確，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況且，上訴人

於110年5月5日已向本院提出載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

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之民事上訴狀

（下稱110年5月5日民事上訴狀），自難認上訴人之程式尚

有欠缺。從而，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

上訴狀內，並未表明對於原審判決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

明，上訴不合程式；上訴人於110年5月5日始提出110年5月5

日民事上訴狀，上訴人之上訴，已逾上訴期間等語，自不足

採。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訂立LAVI網站（下稱系爭

網站）委託設計及維護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雙方約定

由被上訴人將LAVI品牌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交由上

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承攬（按：上訴

人承攬之工作，下稱系爭工作），該設計案之內容明細及規

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承攬報酬不含營業稅為新臺

幣（下同）316,000元；並約定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合約簽訂

時，給付報酬總額之50%（下稱第1期款）；於系爭網站上線

測試時，給付報酬總額之20%（下稱第2期款）；於系爭網站

經上線測試無誤，且上訴人及陸正凱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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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

（含教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驗收無誤後，給付報酬總

額30%（下稱第3期款）。茲因上訴人業已完成系爭工作，被

上訴人至今仍未給付報酬；為此，爰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

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給49,059元，共計376,119

元，暨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元，及自

「申請訴之變更」書狀（按：指原審卷第215頁至第223頁所

附、名為「申請訴之變更」之書狀，下稱系爭書狀）繕本送

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

聲明求為判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

9元，及自系爭書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被上訴人因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將第1期報酬延至系爭網站

系統驗收無誤後再行給付而未給付第1期款；又因上訴人至

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以前，均未依債之本旨將系爭網站系

統交付被上訴人，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被上訴人應無給

付第1期、第2期、第3期報酬之理。且系爭合約為承攬契

約，上訴人尚未完成系爭工作，亦無請求給付報酬之權利。

　㈡系爭網站系統，有不具約定之品質及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

疵；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通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前

修補完成，惟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進行測試時，系爭網

站系統除有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時，發現之瑕疵外，另有

新增其他瑕疵，上開瑕疵屬於重大瑕疵；被上訴人已於109

年7月8日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合約之

意思表示，系爭合約業已解除；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顯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承辦人員賴詠琪請求上訴人修補時，上訴人陳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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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上訴人之特別助理即訴外人莊博茗不滿意，可不付款；

而莊博茗業已表明不滿意系爭網站系統，上訴人免除被上訴

人給付報酬義務之停止條件業已成就，上訴人亦不得再依系

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　

　㈣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

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

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

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6,000元。

　㈡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約定：「（1）乙（按：指上訴人）、

丙（按：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應於本合約簽訂之

日起，依附件二之日程計畫進度表所約定之日期，進行本網

站（按：指系爭網站）之設計、建置、開發、測試、教育訓

練及上線」；第2條第2項約定：「為維持日後本網站之系統

操作順暢，乙、丙方同意負擔本網站完成後之維護工作及教

育訓練至民國113年7月31日止」等語。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

約定：「本合約簽訂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50%，計15

8,000元整（未稅）」；第4條第2項約定：「本網站上線測

試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20%，計63,200元整（未

稅）」；第4條第3項約定：「本網站經上線測試無誤後，

乙、丙方需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

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含教學）予甲方，甲方

驗收無誤後，支付報酬總額的30%，計94,800元整（未

稅）。

四、本件之爭點：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376,1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合約是否為承攬契約？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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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定有明文。

　　2.查，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

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

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

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

6,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足見兩造訂立之系爭契約，顯係約定由上訴人、上

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

劃設計案，被上訴人俟上訴人之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

約；系爭合約應屬承攬契約無疑。

　㈡上訴人是否業已完成其承攬之系爭工作？　

　　1.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

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

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

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判

決參照）。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

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

決可參）。　　　

　　2.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業已完

成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抗辯：上訴人尚未完成系

爭工作等語。查，被上訴人已先後於109年6月30日、7月6

日先後就上訴人設計之系爭網站進行驗收，製有109年6月

30日、7月6日測試報告各1份，有109年6月30日、7月6日

測試報告各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

第121頁至第12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並未完成被上

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豈有上訴人設計完成之系爭

網站可供被上訴人進行驗收之可能？足認上訴人應已完成

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至於上訴人完成之系爭

工作有無瑕疵，僅涉及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修補、請

求減少報酬、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對於上訴

人業已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之事實，並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影響。　　

　㈢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有無瑕疵？

如有瑕疵，瑕疵於109年7月6日是否業已修補完成？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

有明文。查，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

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

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是如上訴人完成

之系爭網站系統，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

內容之品質，或有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

一內容之使用，即有瑕疵。

　　2.證人即曾參與系爭網站系統測試之簡志仰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結證：伊任職於鉅橡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鉅橡公司），

負責系統運用及維護、障礙排除之類之工作；被上訴人係

鉅橡公司投資成立之公司，與鉅橡公司之董事長相同，因

被上訴人並無專業之撰寫程式人員，均係由伊任職公司之

資訊單位人員協助測試；伊僅有參與測試上訴人之設計是

否符合被上訴人之需求；如依被上訴人之需求，測試當時

之頁面功能無法達到被上訴人之需求；伊總共測試2次，

除6月30日外，尚有7月6日；2次測試報告（按：指原審簡

卷第99頁至第109頁、第121頁至第125頁所附之109年6月3

0日測試報告、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記載之內容與伊參

與測試之結果相同，6月30日測試後，有告知陸正凱測試

後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可以再行修改，惟7月6日進行

測試時，並未見到修改之情形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一第19

2頁至第196頁）。證人即先前任職於被上訴人，曾與上訴

人接洽之賴詠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結證：伊自107年年底

至119年4、5月間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美工人員；當初

被上訴人需要製作網站，央請伊找尋廠商，伊在網際網路

上找尋廠商，將架構內容及預算寄發予許多廠商，業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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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有提及甚多之需求，伊將需求寄發予許多廠商，由廠商

回復是否承接；嗣僅有上訴人及另2間廠商欲承接，伊即

將聯繫內容交予主管觀看；主管認為上訴人十分有誠意且

承諾可依照業務部門之需求製作，因此最終交由上訴人承

攬；嗣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部分，

即為當初要求之需求；兩次測試時，伊有在旁觀看，測試

結果十分糟糕；109年6月30日、7月6日之測試報告之照片

係伊提供，文字則係資訊室撰寫；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

時，伊有會同資訊部之主管、測試員一同告知陸正凱測試

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將會修改，惟7月6日進行測試

時，陸正凱仍未就6月30日之問題進行修改等語（參見本

院卷卷一第358頁至第361頁）。衡諸證人簡志仰、賴詠琪

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為之前開證言，乃於執行審判職務之

公署即本院受命法官審判時具結後所為之證言，若有虛偽

陳述，依刑法第168條規定，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證人

簡志仰、賴詠琪應無甘冒偽證刑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可

認證人簡志仰、賴詠琪前開證言，應堪採信。其次，觀諸

卷附109年6月30日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

頁），可知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不具系

爭報價單製作內容欄所載之下列功能：1.RWD佈局。2.管

理儀表板。3.主導行與輔助導航／菜單。4.搜索訂製功

能。5.數據報表。6.多國語言系統。7.產品設計器。8.型

錄下載功能。9.影片／雲端硬碟串接功能；另並有產品顯

示、商標、頁面菜單無統一方式、整體網站畫面混亂、經

銷點頁面呈現未知之內容、後臺操作教學與線上指導教

學，無說明與教育資料、最新消息頁面進入後，跳出最新

案例頁面，且無內容呈現等情形；觀之卷附109年7月6日

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可知系爭網

站系統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除有109年6月30日發現之

問題外，另發現下列問題：1.資料下載呈現畫面與議定內

容不合，點擊下載按鍵後，網頁全無反應。2.產品頁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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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空白。3.最新消息頁面，僅有黑色之JPG照片。4.虛擬

實境頁面仍未呈現LOGO與頁首菜單按扭，且除簡體字、英

文字夾雜於畫面中外，尚出現大陸用語詞彙。有109年7月

6日測試報告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

頁）。從而，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規劃設計之系爭網站

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顯然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

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品質，且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

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使用，揆之前揭說明，堪認上訴人

為被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且於109年7月6日

測試時，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之瑕疵依然存在，並未修

補完成。

　㈣系爭合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解除？

　　1.按工作物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

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

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之必要費用。承攬人不於

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494條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又如定作人定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所定期

限不相當（過短）者，若自定作人請求承攬人修補後經過

相當期間，承攬人仍不修補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

定作人得依同法第494條前段，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77號判決，對於定作人依

同法第493條規定，定期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期限不相當

者，亦認經過相當期間，定作人即得依同法第494條規

定，解除契約，可資參照）。　　

　　2.查，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已如前述，揆之前

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補。其

次，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以鉅字第20200702001號函文

（下稱系爭函文），通知109年6月30日驗收未通過之內

容，並告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補正完成，於109年7

月6日驗收未過，瑕疵無法補正，將解除系爭合約，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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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函文影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1頁）。

　　3.次查，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9年7月6日上午，始收受系爭

函文。惟查，上訴人曾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

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參

見本院卷卷二第49頁）；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曾

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2分，利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下

稱LINE），傳送載有「以（按：應係已之誤）收到貴單位

的來信了，請貴單位安排人員當面進行驗收以免書信往來

誤了時間差……」等語之訊息至於LINE設立、名為「LAVI

網站製作」之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嗣於當時任職於被

上訴人、以「歲月靜好」為暱稱之賴詠琪回復「陸先生午

安，因為安排了一下主管與驗收人員的時間，所以現在才

回復您，因為本週的行程已經都安排好了，協調了一下

後，下午3:00-5:00的時間可以安排補正驗收，請問您方

便嗎？」等語之訊息後，並於同日下午1時7分利用LINE傳

送載有「好，沒問題，我現在下去因（按：應係應之誤）

該可以趕到」等語之訊息至系爭群組，此有螢幕擷圖影本

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

人於109年7月3日尚未收受系爭函文，於109年7月6日，始

收受系爭函文，或認為自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其利用LINE

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時止，期間並不相當，理應不會

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

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陸正凱

於109年7月6日利用LINE傳送訊息至系爭群組時，亦應會

傳送載有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始收受系爭函文；收受

時，已逾系爭函文所定期限，被上訴人所定期限並不相

當，要求被上訴人另定相當期限讓其修補等意旨之訊息，

應無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4分，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

組，要求被上訴人安排驗收時間，並於賴詠琪回復可安排

於當日下午3時至5時之間，補正驗收後，告以當日南下應

可趕到之理。從而，足見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3日，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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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系爭函文，且系爭函文所定期限，應屬相當。至於10

9年7月4日、7月5日雖分別為星期六、星期日，惟兩造訂

立之契約，本係承攬契約，現行法律並無定作人不得使承

攬人於星期六、日工作之規定，且系爭合約亦無系爭合約

內所定日期或期間應扣除星期六、日之約定，本院認為被

上訴人所定請求上訴人修補之相當期限，應無扣除星期

六、日之必要。退而言之，縱認被上訴人所定期限過短而

不相當；衡之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明定被上訴人驗收時，

若發現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站不符合系爭合約附件一之要

求或含有不符合實用之瑕疵，上訴人應於接獲被上訴人通

知後3日內將瑕疵修正完成，可知兩造訂立系爭合約時，

認為就瑕疵之修補而言，3日應屬相當期限。再上訴人並

未舉證證明其於109年7月7日以前，已將系爭網站之瑕疵

修補完成，可認上訴人至109年7月7日止，仍未將前述瑕

疵修補完成。又因自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收受系爭函文

時起至109年7月7日止，已逾3日，可認業已經過相當期

間，揆之前揭說明，基於誠信原則，亦應認被上訴人得依

同法第494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合約。復因被上訴人業

於109年7月8日寄發佳里郵局第10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

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系爭存

證信函於109年7月9日送達於上訴人，有上開存證信函及

中華郵政掛號郵件回件回執反面影本各1份附卷足據（參

見原審卷第127頁、第129頁），是系爭合約應已於109年7

月9日解除。

　㈤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76,1

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1.按契約一經解除，契約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

契約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參照）。

　　2.查，系爭合約既經被上訴人解除，揆之前揭說明，系爭合

約之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契約同。上訴人主

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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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

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及遲延利息，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報酬376,119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用以證

明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曾至系爭網站留言，進而證

明系爭網站並無瑕疵，並聲請調取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

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惟查，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

媛是否曾至系爭網站留言，與系爭網站之規劃設計是否具備

兩造約定之品質，且適於為兩造約定之使用，並無必然之關

連，應無調查之必要。其次，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何處存有

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及應向何人

或何機關調取該對話紀錄，上訴人聲請本院調取證人簡志仰

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亦無調查之可能。是

本院認上訴人前開調查證據之聲請，均無調查之必要，爰不

予調查。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

為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葉淑儀

　　

　　　　　　　　　　　　　　　　　法　官　林雯娟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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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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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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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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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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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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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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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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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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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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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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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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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凱樂網頁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正凱


被  上訴人  鉅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煌星


訴訟代理人  林姿瑩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規劃設計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0年2月4日所為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表明於上訴狀，惟此項聲明未明白記載者，如依其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如何，自不得以其記載稍欠明確，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14號裁定參照）。
二、查，本院柳營簡易庭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本院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事件卷宗，下稱原審卷宗）於民國110年2月4日判決，於同年月19日送達於上訴人，業經本院調取原審卷宗核閱屬實；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對於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此有民事上訴狀（下稱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可稽〔參見本院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卷宗（下稱本院卷）卷一第17頁〕，應未逾上訴期間。其次，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雖未明白記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惟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業已表明不服原審判決，於法定時間內上訴，並請求本院駁回被上訴人拒絕給付之抗辯；依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揆之前揭說明，自不得以其記載稍欠明確，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況且，上訴人於110年5月5日已向本院提出載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之民事上訴狀（下稱110年5月5日民事上訴狀），自難認上訴人之程式尚有欠缺。從而，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並未表明對於原審判決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上訴不合程式；上訴人於110年5月5日始提出110年5月5日民事上訴狀，上訴人之上訴，已逾上訴期間等語，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訂立LAVI網站（下稱系爭網站）委託設計及維護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將LAVI品牌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交由上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承攬（按：上訴人承攬之工作，下稱系爭工作），該設計案之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承攬報酬不含營業稅為新臺幣（下同）316,000元；並約定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合約簽訂時，給付報酬總額之50%（下稱第1期款）；於系爭網站上線測試時，給付報酬總額之20%（下稱第2期款）；於系爭網站經上線測試無誤，且上訴人及陸正凱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含教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驗收無誤後，給付報酬總額30%（下稱第3期款）。茲因上訴人業已完成系爭工作，被上訴人至今仍未給付報酬；為此，爰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暨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元，及自「申請訴之變更」書狀（按：指原審卷第215頁至第223頁所附、名為「申請訴之變更」之書狀，下稱系爭書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求為判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元，及自系爭書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被上訴人因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將第1期報酬延至系爭網站系統驗收無誤後再行給付而未給付第1期款；又因上訴人至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以前，均未依債之本旨將系爭網站系統交付被上訴人，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被上訴人應無給付第1期、第2期、第3期報酬之理。且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上訴人尚未完成系爭工作，亦無請求給付報酬之權利。
　㈡系爭網站系統，有不具約定之品質及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通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前修補完成，惟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進行測試時，系爭網站系統除有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時，發現之瑕疵外，另有新增其他瑕疵，上開瑕疵屬於重大瑕疵；被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8日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合約業已解除；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顯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承辦人員賴詠琪請求上訴人修補時，上訴人陳稱如被上訴人之特別助理即訴外人莊博茗不滿意，可不付款；而莊博茗業已表明不滿意系爭網站系統，上訴人免除被上訴人給付報酬義務之停止條件業已成就，上訴人亦不得再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　
　㈣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6,000元。
　㈡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約定：「（1）乙（按：指上訴人）、丙（按：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起，依附件二之日程計畫進度表所約定之日期，進行本網站（按：指系爭網站）之設計、建置、開發、測試、教育訓練及上線」；第2條第2項約定：「為維持日後本網站之系統操作順暢，乙、丙方同意負擔本網站完成後之維護工作及教育訓練至民國113年7月31日止」等語。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簽訂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50%，計158,000元整（未稅）」；第4條第2項約定：「本網站上線測試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20%，計63,200元整（未稅）」；第4條第3項約定：「本網站經上線測試無誤後，乙、丙方需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含教學）予甲方，甲方驗收無誤後，支付報酬總額的30%，計94,800元整（未稅）。
四、本件之爭點：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76,1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合約是否為承攬契約？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6,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足見兩造訂立之系爭契約，顯係約定由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被上訴人俟上訴人之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系爭合約應屬承攬契約無疑。
　㈡上訴人是否業已完成其承攬之系爭工作？　
　　1.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判決參照）。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決可參）。　　　
　　2.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業已完成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抗辯：上訴人尚未完成系爭工作等語。查，被上訴人已先後於109年6月30日、7月6日先後就上訴人設計之系爭網站進行驗收，製有109年6月30日、7月6日測試報告各1份，有109年6月30日、7月6日測試報告各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第121頁至第12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並未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豈有上訴人設計完成之系爭網站可供被上訴人進行驗收之可能？足認上訴人應已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至於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有無瑕疵，僅涉及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修補、請求減少報酬、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對於上訴人業已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之事實，並無影響。　　
　㈢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有無瑕疵？如有瑕疵，瑕疵於109年7月6日是否業已修補完成？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查，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是如上訴人完成之系爭網站系統，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品質，或有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使用，即有瑕疵。
　　2.證人即曾參與系爭網站系統測試之簡志仰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結證：伊任職於鉅橡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鉅橡公司），負責系統運用及維護、障礙排除之類之工作；被上訴人係鉅橡公司投資成立之公司，與鉅橡公司之董事長相同，因被上訴人並無專業之撰寫程式人員，均係由伊任職公司之資訊單位人員協助測試；伊僅有參與測試上訴人之設計是否符合被上訴人之需求；如依被上訴人之需求，測試當時之頁面功能無法達到被上訴人之需求；伊總共測試2次，除6月30日外，尚有7月6日；2次測試報告（按：指原審簡卷第99頁至第109頁、第121頁至第125頁所附之109年6月30日測試報告、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記載之內容與伊參與測試之結果相同，6月30日測試後，有告知陸正凱測試後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可以再行修改，惟7月6日進行測試時，並未見到修改之情形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一第192頁至第196頁）。證人即先前任職於被上訴人，曾與上訴人接洽之賴詠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結證：伊自107年年底至119年4、5月間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美工人員；當初被上訴人需要製作網站，央請伊找尋廠商，伊在網際網路上找尋廠商，將架構內容及預算寄發予許多廠商，業務部門有提及甚多之需求，伊將需求寄發予許多廠商，由廠商回復是否承接；嗣僅有上訴人及另2間廠商欲承接，伊即將聯繫內容交予主管觀看；主管認為上訴人十分有誠意且承諾可依照業務部門之需求製作，因此最終交由上訴人承攬；嗣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部分，即為當初要求之需求；兩次測試時，伊有在旁觀看，測試結果十分糟糕；109年6月30日、7月6日之測試報告之照片係伊提供，文字則係資訊室撰寫；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時，伊有會同資訊部之主管、測試員一同告知陸正凱測試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將會修改，惟7月6日進行測試時，陸正凱仍未就6月30日之問題進行修改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一第358頁至第361頁）。衡諸證人簡志仰、賴詠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為之前開證言，乃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即本院受命法官審判時具結後所為之證言，若有虛偽陳述，依刑法第168條規定，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證人簡志仰、賴詠琪應無甘冒偽證刑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可認證人簡志仰、賴詠琪前開證言，應堪採信。其次，觀諸卷附109年6月30日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可知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不具系爭報價單製作內容欄所載之下列功能：1.RWD佈局。2.管理儀表板。3.主導行與輔助導航／菜單。4.搜索訂製功能。5.數據報表。6.多國語言系統。7.產品設計器。8.型錄下載功能。9.影片／雲端硬碟串接功能；另並有產品顯示、商標、頁面菜單無統一方式、整體網站畫面混亂、經銷點頁面呈現未知之內容、後臺操作教學與線上指導教學，無說明與教育資料、最新消息頁面進入後，跳出最新案例頁面，且無內容呈現等情形；觀之卷附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可知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除有109年6月30日發現之問題外，另發現下列問題：1.資料下載呈現畫面與議定內容不合，點擊下載按鍵後，網頁全無反應。2.產品頁面內容空白。3.最新消息頁面，僅有黑色之JPG照片。4.虛擬實境頁面仍未呈現LOGO與頁首菜單按扭，且除簡體字、英文字夾雜於畫面中外，尚出現大陸用語詞彙。有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從而，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規劃設計之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顯然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品質，且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使用，揆之前揭說明，堪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且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之瑕疵依然存在，並未修補完成。
　㈣系爭合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解除？
　　1.按工作物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之必要費用。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49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如定作人定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所定期限不相當（過短）者，若自定作人請求承攬人修補後經過相當期間，承攬人仍不修補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定作人得依同法第494條前段，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77號判決，對於定作人依同法第493條規定，定期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期限不相當者，亦認經過相當期間，定作人即得依同法第494條規定，解除契約，可資參照）。　　
　　2.查，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已如前述，揆之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補。其次，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以鉅字第20200702001號函文（下稱系爭函文），通知109年6月30日驗收未通過之內容，並告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補正完成，於109年7月6日驗收未過，瑕疵無法補正，將解除系爭合約，有系爭函文影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1頁）。
　　3.次查，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9年7月6日上午，始收受系爭函文。惟查，上訴人曾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二第49頁）；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曾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2分，利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送載有「以（按：應係已之誤）收到貴單位的來信了，請貴單位安排人員當面進行驗收以免書信往來誤了時間差……」等語之訊息至於LINE設立、名為「LAVI網站製作」之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嗣於當時任職於被上訴人、以「歲月靜好」為暱稱之賴詠琪回復「陸先生午安，因為安排了一下主管與驗收人員的時間，所以現在才回復您，因為本週的行程已經都安排好了，協調了一下後，下午3:00-5:00的時間可以安排補正驗收，請問您方便嗎？」等語之訊息後，並於同日下午1時7分利用LINE傳送載有「好，沒問題，我現在下去因（按：應係應之誤）該可以趕到」等語之訊息至系爭群組，此有螢幕擷圖影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尚未收受系爭函文，於109年7月6日，始收受系爭函文，或認為自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其利用LINE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時止，期間並不相當，理應不會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陸正凱於109年7月6日利用LINE傳送訊息至系爭群組時，亦應會傳送載有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始收受系爭函文；收受時，已逾系爭函文所定期限，被上訴人所定期限並不相當，要求被上訴人另定相當期限讓其修補等意旨之訊息，應無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4分，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要求被上訴人安排驗收時間，並於賴詠琪回復可安排於當日下午3時至5時之間，補正驗收後，告以當日南下應可趕到之理。從而，足見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3日，即已收受系爭函文，且系爭函文所定期限，應屬相當。至於109年7月4日、7月5日雖分別為星期六、星期日，惟兩造訂立之契約，本係承攬契約，現行法律並無定作人不得使承攬人於星期六、日工作之規定，且系爭合約亦無系爭合約內所定日期或期間應扣除星期六、日之約定，本院認為被上訴人所定請求上訴人修補之相當期限，應無扣除星期六、日之必要。退而言之，縱認被上訴人所定期限過短而不相當；衡之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明定被上訴人驗收時，若發現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站不符合系爭合約附件一之要求或含有不符合實用之瑕疵，上訴人應於接獲被上訴人通知後3日內將瑕疵修正完成，可知兩造訂立系爭合約時，認為就瑕疵之修補而言，3日應屬相當期限。再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於109年7月7日以前，已將系爭網站之瑕疵修補完成，可認上訴人至109年7月7日止，仍未將前述瑕疵修補完成。又因自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109年7月7日止，已逾3日，可認業已經過相當期間，揆之前揭說明，基於誠信原則，亦應認被上訴人得依同法第494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合約。復因被上訴人業於109年7月8日寄發佳里郵局第10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系爭存證信函於109年7月9日送達於上訴人，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回件回執反面影本各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第127頁、第129頁），是系爭合約應已於109年7月9日解除。
　㈤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76,1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1.按契約一經解除，契約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契約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參照）。
　　2.查，系爭合約既經被上訴人解除，揆之前揭說明，系爭合約之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契約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及遲延利息，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376,119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用以證明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曾至系爭網站留言，進而證明系爭網站並無瑕疵，並聲請調取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惟查，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是否曾至系爭網站留言，與系爭網站之規劃設計是否具備兩造約定之品質，且適於為兩造約定之使用，並無必然之關連，應無調查之必要。其次，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何處存有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及應向何人或何機關調取該對話紀錄，上訴人聲請本院調取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亦無調查之可能。是本院認上訴人前開調查證據之聲請，均無調查之必要，爰不予調查。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葉淑儀
　　
　　　　　　　　　　　　　　　　　法　官　林雯娟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凱樂網頁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正凱

被  上訴人  鉅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煌星

訴訟代理人  林姿瑩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規劃設計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柳營
簡易庭於民國110年2月4日所為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
    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表
    明於上訴狀，惟此項聲明未明白記載者，如依其對於第一審
    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如何，自不得以其記載稍欠明確，
    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14
    號裁定參照）。
二、查，本院柳營簡易庭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判決（
    下稱原審判決；本院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事件卷
    宗，下稱原審卷宗）於民國110年2月4日判決，於同年月19
    日送達於上訴人，業經本院調取原審卷宗核閱屬實；上訴人
    於110年2月25日對於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此有民事上訴狀（
    下稱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可稽〔參見本
    院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卷宗（下稱本院卷）卷一第17頁〕，
    應未逾上訴期間。其次，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
    內，雖未明白記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惟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
    上訴狀內，業已表明不服原審判決，於法定時間內上訴，並
    請求本院駁回被上訴人拒絕給付之抗辯；依上訴人對於原審
    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揆之前揭說明，自不得以其記載
    稍欠明確，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況且，上訴人於110
    年5月5日已向本院提出載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之民事上訴狀（下稱11
    0年5月5日民事上訴狀），自難認上訴人之程式尚有欠缺。
    從而，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
    ，並未表明對於原審判決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上訴不
    合程式；上訴人於110年5月5日始提出110年5月5日民事上訴
    狀，上訴人之上訴，已逾上訴期間等語，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訂立LAVI網站（下稱系爭
    網站）委託設計及維護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雙方約定
    由被上訴人將LAVI品牌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交由上
    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承攬（按：上訴
    人承攬之工作，下稱系爭工作），該設計案之內容明細及規
    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承攬報酬不含營業稅為新臺
    幣（下同）316,000元；並約定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合約簽訂
    時，給付報酬總額之50%（下稱第1期款）；於系爭網站上線
    測試時，給付報酬總額之20%（下稱第2期款）；於系爭網站
    經上線測試無誤，且上訴人及陸正凱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
    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
    （含教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驗收無誤後，給付報酬總
    額30%（下稱第3期款）。茲因上訴人業已完成系爭工作，被
    上訴人至今仍未給付報酬；為此，爰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
    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
    ，暨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元，及自「
    申請訴之變更」書狀（按：指原審卷第215頁至第223頁所附
    、名為「申請訴之變更」之書狀，下稱系爭書狀）繕本送達
    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
    明求為判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
    元，及自系爭書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被上訴人因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將第1期報酬延至系爭網站系
    統驗收無誤後再行給付而未給付第1期款；又因上訴人至被
    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以前，均未依債之本旨將系爭網站系統
    交付被上訴人，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被上訴人應無給付
    第1期、第2期、第3期報酬之理。且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
    上訴人尚未完成系爭工作，亦無請求給付報酬之權利。
　㈡系爭網站系統，有不具約定之品質及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
    ；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通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前修
    補完成，惟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進行測試時，系爭網站
    系統除有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時，發現之瑕疵外，另有新
    增其他瑕疵，上開瑕疵屬於重大瑕疵；被上訴人已於109年7
    月8日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
    表示，系爭合約業已解除；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顯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承辦人員賴詠琪請求上訴人修補時，上訴人陳稱
    如被上訴人之特別助理即訴外人莊博茗不滿意，可不付款；
    而莊博茗業已表明不滿意系爭網站系統，上訴人免除被上訴
    人給付報酬義務之停止條件業已成就，上訴人亦不得再依系
    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　
　㈣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
    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
    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
    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6,000元。
　㈡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約定：「（1）乙（按：指上訴人）、丙
    （按：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
    起，依附件二之日程計畫進度表所約定之日期，進行本網站
    （按：指系爭網站）之設計、建置、開發、測試、教育訓練
    及上線」；第2條第2項約定：「為維持日後本網站之系統操
    作順暢，乙、丙方同意負擔本網站完成後之維護工作及教育
    訓練至民國113年7月31日止」等語。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約
    定：「本合約簽訂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50%，計158,0
    00元整（未稅）」；第4條第2項約定：「本網站上線測試時
    ，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20%，計63,200元整（未稅）」；
    第4條第3項約定：「本網站經上線測試無誤後，乙、丙方需
    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
    ）／管理使用說明書（含教學）予甲方，甲方驗收無誤後，
    支付報酬總額的30%，計94,800元整（未稅）。
四、本件之爭點：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376,1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合約是否為承攬契約？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
      定有明文。
　　2.查，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
      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
      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
      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
      6,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
      。足見兩造訂立之系爭契約，顯係約定由上訴人、上訴人
      之法定代理人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
      計案，被上訴人俟上訴人之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系爭合約應屬承攬契約無疑。
　㈡上訴人是否業已完成其承攬之系爭工作？　
　　1.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
      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
      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
      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判
      決參照）。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
      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
      決可參）。　　　
　　2.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業已完
      成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抗辯：上訴人尚未完成系
      爭工作等語。查，被上訴人已先後於109年6月30日、7月6
      日先後就上訴人設計之系爭網站進行驗收，製有109年6月
      30日、7月6日測試報告各1份，有109年6月30日、7月6日
      測試報告各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
      第121頁至第12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並未完成被上
      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豈有上訴人設計完成之系爭
      網站可供被上訴人進行驗收之可能？足認上訴人應已完成
      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至於上訴人完成之系爭
      工作有無瑕疵，僅涉及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修補、請
      求減少報酬、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對於上訴
      人業已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之事實，並無
      影響。　　
　㈢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有無瑕疵？
    如有瑕疵，瑕疵於109年7月6日是否業已修補完成？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
      有明文。查，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
      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
      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是如上訴人完成
      之系爭網站系統，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
      內容之品質，或有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
      一內容之使用，即有瑕疵。
　　2.證人即曾參與系爭網站系統測試之簡志仰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結證：伊任職於鉅橡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鉅橡公司），
      負責系統運用及維護、障礙排除之類之工作；被上訴人係
      鉅橡公司投資成立之公司，與鉅橡公司之董事長相同，因
      被上訴人並無專業之撰寫程式人員，均係由伊任職公司之
      資訊單位人員協助測試；伊僅有參與測試上訴人之設計是
      否符合被上訴人之需求；如依被上訴人之需求，測試當時
      之頁面功能無法達到被上訴人之需求；伊總共測試2次，
      除6月30日外，尚有7月6日；2次測試報告（按：指原審簡
      卷第99頁至第109頁、第121頁至第125頁所附之109年6月3
      0日測試報告、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記載之內容與伊參
      與測試之結果相同，6月30日測試後，有告知陸正凱測試
      後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可以再行修改，惟7月6日進行
      測試時，並未見到修改之情形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一第19
      2頁至第196頁）。證人即先前任職於被上訴人，曾與上訴
      人接洽之賴詠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結證：伊自107年年底
      至119年4、5月間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美工人員；當初
      被上訴人需要製作網站，央請伊找尋廠商，伊在網際網路
      上找尋廠商，將架構內容及預算寄發予許多廠商，業務部
      門有提及甚多之需求，伊將需求寄發予許多廠商，由廠商
      回復是否承接；嗣僅有上訴人及另2間廠商欲承接，伊即
      將聯繫內容交予主管觀看；主管認為上訴人十分有誠意且
      承諾可依照業務部門之需求製作，因此最終交由上訴人承
      攬；嗣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部分，
      即為當初要求之需求；兩次測試時，伊有在旁觀看，測試
      結果十分糟糕；109年6月30日、7月6日之測試報告之照片
      係伊提供，文字則係資訊室撰寫；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
      時，伊有會同資訊部之主管、測試員一同告知陸正凱測試
      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將會修改，惟7月6日進行測試時
      ，陸正凱仍未就6月30日之問題進行修改等語（參見本院
      卷卷一第358頁至第361頁）。衡諸證人簡志仰、賴詠琪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所為之前開證言，乃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
      署即本院受命法官審判時具結後所為之證言，若有虛偽陳
      述，依刑法第168條規定，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證人簡
      志仰、賴詠琪應無甘冒偽證刑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可認
      證人簡志仰、賴詠琪前開證言，應堪採信。其次，觀諸卷
      附109年6月30日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
      ），可知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不具系爭
      報價單製作內容欄所載之下列功能：1.RWD佈局。2.管理
      儀表板。3.主導行與輔助導航／菜單。4.搜索訂製功能。5
      .數據報表。6.多國語言系統。7.產品設計器。8.型錄下
      載功能。9.影片／雲端硬碟串接功能；另並有產品顯示、
      商標、頁面菜單無統一方式、整體網站畫面混亂、經銷點
      頁面呈現未知之內容、後臺操作教學與線上指導教學，無
      說明與教育資料、最新消息頁面進入後，跳出最新案例頁
      面，且無內容呈現等情形；觀之卷附109年7月6日測試報
      告（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可知系爭網站系統
      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除有109年6月30日發現之問題外
      ，另發現下列問題：1.資料下載呈現畫面與議定內容不合
      ，點擊下載按鍵後，網頁全無反應。2.產品頁面內容空白
      。3.最新消息頁面，僅有黑色之JPG照片。4.虛擬實境頁
      面仍未呈現LOGO與頁首菜單按扭，且除簡體字、英文字夾
      雜於畫面中外，尚出現大陸用語詞彙。有109年7月6日測
      試報告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
      從而，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規劃設計之系爭網站系統於
      109年6月30日測試時，顯然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
      約附件一內容之品質，且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
      約附件一內容之使用，揆之前揭說明，堪認上訴人為被上
      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且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
      ，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之瑕疵依然存在，並未修補完成
      。
　㈣系爭合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解除？
　　1.按工作物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
      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
      ，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之必要費用。承攬人不於前
      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
      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494條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又如定作人定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所定期限
      不相當（過短）者，若自定作人請求承攬人修補後經過相
      當期間，承攬人仍不修補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定
      作人得依同法第494條前段，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77號判決，對於定作人依同
      法第493條規定，定期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期限不相當者，
      亦認經過相當期間，定作人即得依同法第494條規定，解
      除契約，可資參照）。　　
　　2.查，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已如前述，揆之前
      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補。其
      次，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以鉅字第20200702001號函文
      （下稱系爭函文），通知109年6月30日驗收未通過之內容
      ，並告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補正完成，於109年7月6
      日驗收未過，瑕疵無法補正，將解除系爭合約，有系爭函
      文影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1頁）。
　　3.次查，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9年7月6日上午，始收受系爭
      函文。惟查，上訴人曾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
      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參
      見本院卷卷二第49頁）；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曾
      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2分，利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下
      稱LINE），傳送載有「以（按：應係已之誤）收到貴單位
      的來信了，請貴單位安排人員當面進行驗收以免書信往來
      誤了時間差……」等語之訊息至於LINE設立、名為「LAVI網
      站製作」之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嗣於當時任職於被上
      訴人、以「歲月靜好」為暱稱之賴詠琪回復「陸先生午安
      ，因為安排了一下主管與驗收人員的時間，所以現在才回
      復您，因為本週的行程已經都安排好了，協調了一下後，
      下午3:00-5:00的時間可以安排補正驗收，請問您方便嗎
      ？」等語之訊息後，並於同日下午1時7分利用LINE傳送載
      有「好，沒問題，我現在下去因（按：應係應之誤）該可
      以趕到」等語之訊息至系爭群組，此有螢幕擷圖影本1份
      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
      於109年7月3日尚未收受系爭函文，於109年7月6日，始收
      受系爭函文，或認為自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其利用LINE傳
      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時止，期間並不相當，理應不會具
      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
      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陸正凱於
      109年7月6日利用LINE傳送訊息至系爭群組時，亦應會傳
      送載有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始收受系爭函文；收受時
      ，已逾系爭函文所定期限，被上訴人所定期限並不相當，
      要求被上訴人另定相當期限讓其修補等意旨之訊息，應無
      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4分，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
      要求被上訴人安排驗收時間，並於賴詠琪回復可安排於當
      日下午3時至5時之間，補正驗收後，告以當日南下應可趕
      到之理。從而，足見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3日，即已收受
      系爭函文，且系爭函文所定期限，應屬相當。至於109年7
      月4日、7月5日雖分別為星期六、星期日，惟兩造訂立之
      契約，本係承攬契約，現行法律並無定作人不得使承攬人
      於星期六、日工作之規定，且系爭合約亦無系爭合約內所
      定日期或期間應扣除星期六、日之約定，本院認為被上訴
      人所定請求上訴人修補之相當期限，應無扣除星期六、日
      之必要。退而言之，縱認被上訴人所定期限過短而不相當
      ；衡之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明定被上訴人驗收時，若發現
      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站不符合系爭合約附件一之要求或含
      有不符合實用之瑕疵，上訴人應於接獲被上訴人通知後3
      日內將瑕疵修正完成，可知兩造訂立系爭合約時，認為就
      瑕疵之修補而言，3日應屬相當期限。再上訴人並未舉證
      證明其於109年7月7日以前，已將系爭網站之瑕疵修補完
      成，可認上訴人至109年7月7日止，仍未將前述瑕疵修補
      完成。又因自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1
      09年7月7日止，已逾3日，可認業已經過相當期間，揆之
      前揭說明，基於誠信原則，亦應認被上訴人得依同法第49
      4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合約。復因被上訴人業於109年7
      月8日寄發佳里郵局第10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
      ）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系爭存證信函於
      109年7月9日送達於上訴人，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
      掛號郵件回件回執反面影本各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
      第127頁、第129頁），是系爭合約應已於109年7月9日解
      除。
　㈤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76,11
    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1.按契約一經解除，契約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
      契約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參照）。
　　2.查，系爭合約既經被上訴人解除，揆之前揭說明，系爭合
      約之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契約同。上訴人主
      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
      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
      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及遲延利息，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報酬376,119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用以證
    明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曾至系爭網站留言，進而證
    明系爭網站並無瑕疵，並聲請調取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
    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惟查，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
    媛是否曾至系爭網站留言，與系爭網站之規劃設計是否具備
    兩造約定之品質，且適於為兩造約定之使用，並無必然之關
    連，應無調查之必要。其次，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何處存有
    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及應向何人
    或何機關調取該對話紀錄，上訴人聲請本院調取證人簡志仰
    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亦無調查之可能。是
    本院認上訴人前開調查證據之聲請，均無調查之必要，爰不
    予調查。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
    為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葉淑儀
　　
　　　　　　　　　　　　　　　　　法　官　林雯娟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
上  訴  人  凱樂網頁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正凱

被  上訴人  鉅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煌星

訴訟代理人  林姿瑩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規劃設計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0年2月4日所為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表明於上訴狀，惟此項聲明未明白記載者，如依其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如何，自不得以其記載稍欠明確，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14號裁定參照）。
二、查，本院柳營簡易庭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本院109年度營簡字第632號民事簡易事件卷宗，下稱原審卷宗）於民國110年2月4日判決，於同年月19日送達於上訴人，業經本院調取原審卷宗核閱屬實；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對於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此有民事上訴狀（下稱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可稽〔參見本院110年度簡上字第68號卷宗（下稱本院卷）卷一第17頁〕，應未逾上訴期間。其次，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雖未明白記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惟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業已表明不服原審判決，於法定時間內上訴，並請求本院駁回被上訴人拒絕給付之抗辯；依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不服之本旨，及其在第一審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已可認其上訴聲明之內容，揆之前揭說明，自不得以其記載稍欠明確，即謂其上訴之程式有欠缺。況且，上訴人於110年5月5日已向本院提出載有對於第一審判決即原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之民事上訴狀（下稱110年5月5日民事上訴狀），自難認上訴人之程式尚有欠缺。從而，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0年2月25日民事上訴狀內，並未表明對於原審判決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上訴不合程式；上訴人於110年5月5日始提出110年5月5日民事上訴狀，上訴人之上訴，已逾上訴期間等語，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訂立LAVI網站（下稱系爭網站）委託設計及維護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將LAVI品牌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交由上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承攬（按：上訴人承攬之工作，下稱系爭工作），該設計案之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承攬報酬不含營業稅為新臺幣（下同）316,000元；並約定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合約簽訂時，給付報酬總額之50%（下稱第1期款）；於系爭網站上線測試時，給付報酬總額之20%（下稱第2期款）；於系爭網站經上線測試無誤，且上訴人及陸正凱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含教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驗收無誤後，給付報酬總額30%（下稱第3期款）。茲因上訴人業已完成系爭工作，被上訴人至今仍未給付報酬；為此，爰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暨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元，及自「申請訴之變更」書狀（按：指原審卷第215頁至第223頁所附、名為「申請訴之變更」之書狀，下稱系爭書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求為判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76,119元，及自系爭書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被上訴人因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將第1期報酬延至系爭網站系統驗收無誤後再行給付而未給付第1期款；又因上訴人至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以前，均未依債之本旨將系爭網站系統交付被上訴人，並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被上訴人應無給付第1期、第2期、第3期報酬之理。且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上訴人尚未完成系爭工作，亦無請求給付報酬之權利。
　㈡系爭網站系統，有不具約定之品質及不適於通常使用之瑕疵；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通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前修補完成，惟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進行測試時，系爭網站系統除有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時，發現之瑕疵外，另有新增其他瑕疵，上開瑕疵屬於重大瑕疵；被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8日依民法第494條規定，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合約業已解除；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顯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之承辦人員賴詠琪請求上訴人修補時，上訴人陳稱如被上訴人之特別助理即訴外人莊博茗不滿意，可不付款；而莊博茗業已表明不滿意系爭網站系統，上訴人免除被上訴人給付報酬義務之停止條件業已成就，上訴人亦不得再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等語。　
　㈣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6,000元。
　㈡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約定：「（1）乙（按：指上訴人）、丙（按：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起，依附件二之日程計畫進度表所約定之日期，進行本網站（按：指系爭網站）之設計、建置、開發、測試、教育訓練及上線」；第2條第2項約定：「為維持日後本網站之系統操作順暢，乙、丙方同意負擔本網站完成後之維護工作及教育訓練至民國113年7月31日止」等語。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簽訂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50%，計158,000元整（未稅）」；第4條第2項約定：「本網站上線測試時，支付本軟體報酬總額的20%，計63,200元整（未稅）」；第4條第3項約定：「本網站經上線測試無誤後，乙、丙方需交付程式原始碼／完整程式包／網站架設管理說明書（含教學）／管理使用說明書（含教學）予甲方，甲方驗收無誤後，支付報酬總額的30%，計94,800元整（未稅）。
四、本件之爭點：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76,1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合約是否為承攬契約？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被上訴人109年4月28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未含營業稅之承攬報酬為316,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足見兩造訂立之系爭契約，顯係約定由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被上訴人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被上訴人俟上訴人之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系爭合約應屬承攬契約無疑。
　㈡上訴人是否業已完成其承攬之系爭工作？　
　　1.按承攬工作是否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則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判決參照）。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決可參）。　　　
　　2.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業已完成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抗辯：上訴人尚未完成系爭工作等語。查，被上訴人已先後於109年6月30日、7月6日先後就上訴人設計之系爭網站進行驗收，製有109年6月30日、7月6日測試報告各1份，有109年6月30日、7月6日測試報告各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第121頁至第12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並未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豈有上訴人設計完成之系爭網站可供被上訴人進行驗收之可能？足認上訴人應已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至於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有無瑕疵，僅涉及被上訴人得否請求上訴人修補、請求減少報酬、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對於上訴人業已完成被上訴人交由其承攬之系爭工作之事實，並無影響。　　
　㈢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有無瑕疵？如有瑕疵，瑕疵於109年7月6日是否業已修補完成？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查，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完成系爭網站軟體開發與規劃設計案，其內容明細及規格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所載，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是如上訴人完成之系爭網站系統，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品質，或有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使用，即有瑕疵。
　　2.證人即曾參與系爭網站系統測試之簡志仰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結證：伊任職於鉅橡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鉅橡公司），負責系統運用及維護、障礙排除之類之工作；被上訴人係鉅橡公司投資成立之公司，與鉅橡公司之董事長相同，因被上訴人並無專業之撰寫程式人員，均係由伊任職公司之資訊單位人員協助測試；伊僅有參與測試上訴人之設計是否符合被上訴人之需求；如依被上訴人之需求，測試當時之頁面功能無法達到被上訴人之需求；伊總共測試2次，除6月30日外，尚有7月6日；2次測試報告（按：指原審簡卷第99頁至第109頁、第121頁至第125頁所附之109年6月30日測試報告、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記載之內容與伊參與測試之結果相同，6月30日測試後，有告知陸正凱測試後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可以再行修改，惟7月6日進行測試時，並未見到修改之情形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一第192頁至第196頁）。證人即先前任職於被上訴人，曾與上訴人接洽之賴詠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結證：伊自107年年底至119年4、5月間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美工人員；當初被上訴人需要製作網站，央請伊找尋廠商，伊在網際網路上找尋廠商，將架構內容及預算寄發予許多廠商，業務部門有提及甚多之需求，伊將需求寄發予許多廠商，由廠商回復是否承接；嗣僅有上訴人及另2間廠商欲承接，伊即將聯繫內容交予主管觀看；主管認為上訴人十分有誠意且承諾可依照業務部門之需求製作，因此最終交由上訴人承攬；嗣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上訴人不能施作完成部分，即為當初要求之需求；兩次測試時，伊有在旁觀看，測試結果十分糟糕；109年6月30日、7月6日之測試報告之照片係伊提供，文字則係資訊室撰寫；109年6月30日進行測試時，伊有會同資訊部之主管、測試員一同告知陸正凱測試之相關問題，陸正凱陳稱將會修改，惟7月6日進行測試時，陸正凱仍未就6月30日之問題進行修改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一第358頁至第361頁）。衡諸證人簡志仰、賴詠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為之前開證言，乃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即本院受命法官審判時具結後所為之證言，若有虛偽陳述，依刑法第168條規定，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證人簡志仰、賴詠琪應無甘冒偽證刑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可認證人簡志仰、賴詠琪前開證言，應堪採信。其次，觀諸卷附109年6月30日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9頁），可知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不具系爭報價單製作內容欄所載之下列功能：1.RWD佈局。2.管理儀表板。3.主導行與輔助導航／菜單。4.搜索訂製功能。5.數據報表。6.多國語言系統。7.產品設計器。8.型錄下載功能。9.影片／雲端硬碟串接功能；另並有產品顯示、商標、頁面菜單無統一方式、整體網站畫面混亂、經銷點頁面呈現未知之內容、後臺操作教學與線上指導教學，無說明與教育資料、最新消息頁面進入後，跳出最新案例頁面，且無內容呈現等情形；觀之卷附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可知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除有109年6月30日發現之問題外，另發現下列問題：1.資料下載呈現畫面與議定內容不合，點擊下載按鍵後，網頁全無反應。2.產品頁面內容空白。3.最新消息頁面，僅有黑色之JPG照片。4.虛擬實境頁面仍未呈現LOGO與頁首菜單按扭，且除簡體字、英文字夾雜於畫面中外，尚出現大陸用語詞彙。有109年7月6日測試報告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第121頁至第125頁）。從而，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規劃設計之系爭網站系統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顯然不具備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品質，且不適於為兩造所約定、如系爭合約附件一內容之使用，揆之前揭說明，堪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完成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且於109年7月6日測試時，於109年6月30日測試時之瑕疵依然存在，並未修補完成。
　㈣系爭合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解除？
　　1.按工作物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之必要費用。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49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如定作人定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所定期限不相當（過短）者，若自定作人請求承攬人修補後經過相當期間，承攬人仍不修補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定作人得依同法第494條前段，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77號判決，對於定作人依同法第493條規定，定期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期限不相當者，亦認經過相當期間，定作人即得依同法第494條規定，解除契約，可資參照）。　　
　　2.查，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作確有瑕疵，已如前述，揆之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補。其次，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2日以鉅字第20200702001號函文（下稱系爭函文），通知109年6月30日驗收未通過之內容，並告知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5日補正完成，於109年7月6日驗收未過，瑕疵無法補正，將解除系爭合約，有系爭函文影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1頁）。
　　3.次查，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9年7月6日上午，始收受系爭函文。惟查，上訴人曾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參見本院卷卷二第49頁）；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陸正凱曾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2分，利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送載有「以（按：應係已之誤）收到貴單位的來信了，請貴單位安排人員當面進行驗收以免書信往來誤了時間差……」等語之訊息至於LINE設立、名為「LAVI網站製作」之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嗣於當時任職於被上訴人、以「歲月靜好」為暱稱之賴詠琪回復「陸先生午安，因為安排了一下主管與驗收人員的時間，所以現在才回復您，因為本週的行程已經都安排好了，協調了一下後，下午3:00-5:00的時間可以安排補正驗收，請問您方便嗎？」等語之訊息後，並於同日下午1時7分利用LINE傳送載有「好，沒問題，我現在下去因（按：應係應之誤）該可以趕到」等語之訊息至系爭群組，此有螢幕擷圖影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115頁）。衡諸常情，如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尚未收受系爭函文，於109年7月6日，始收受系爭函文，或認為自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其利用LINE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時止，期間並不相當，理應不會具狀陳稱扣除109年7月4日星期六、7月5日星期日，上訴人之反應時間僅有半日等語；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陸正凱於109年7月6日利用LINE傳送訊息至系爭群組時，亦應會傳送載有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始收受系爭函文；收受時，已逾系爭函文所定期限，被上訴人所定期限並不相當，要求被上訴人另定相當期限讓其修補等意旨之訊息，應無於109年7月6日上午11時4分，傳送上開訊息至系爭群組，要求被上訴人安排驗收時間，並於賴詠琪回復可安排於當日下午3時至5時之間，補正驗收後，告以當日南下應可趕到之理。從而，足見上訴人應於109年7月3日，即已收受系爭函文，且系爭函文所定期限，應屬相當。至於109年7月4日、7月5日雖分別為星期六、星期日，惟兩造訂立之契約，本係承攬契約，現行法律並無定作人不得使承攬人於星期六、日工作之規定，且系爭合約亦無系爭合約內所定日期或期間應扣除星期六、日之約定，本院認為被上訴人所定請求上訴人修補之相當期限，應無扣除星期六、日之必要。退而言之，縱認被上訴人所定期限過短而不相當；衡之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明定被上訴人驗收時，若發現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站不符合系爭合約附件一之要求或含有不符合實用之瑕疵，上訴人應於接獲被上訴人通知後3日內將瑕疵修正完成，可知兩造訂立系爭合約時，認為就瑕疵之修補而言，3日應屬相當期限。再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於109年7月7日以前，已將系爭網站之瑕疵修補完成，可認上訴人至109年7月7日止，仍未將前述瑕疵修補完成。又因自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收受系爭函文時起至109年7月7日止，已逾3日，可認業已經過相當期間，揆之前揭說明，基於誠信原則，亦應認被上訴人得依同法第494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合約。復因被上訴人業於109年7月8日寄發佳里郵局第10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系爭存證信函於109年7月9日送達於上訴人，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回件回執反面影本各1份附卷足據（參見原審卷第127頁、第129頁），是系爭合約應已於109年7月9日解除。
　㈤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76,119元及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1.按契約一經解除，契約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契約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78號判決參照）。
　　2.查，系爭合約既經被上訴人解除，揆之前揭說明，系爭合約之效力即溯及歸於消滅，與自始未訂契約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1期款與第2期款含營業稅之金額、第3期款不含營業稅之金額，並多給49,059元，共計376,119元及遲延利息，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376,119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至上訴人雖聲請訊問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用以證明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曾至系爭網站留言，進而證明系爭網站並無瑕疵，並聲請調取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惟查，證人蘇筠婷、胡家暉、張淳媛是否曾至系爭網站留言，與系爭網站之規劃設計是否具備兩造約定之品質，且適於為兩造約定之使用，並無必然之關連，應無調查之必要。其次，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何處存有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及應向何人或何機關調取該對話紀錄，上訴人聲請本院調取證人簡志仰與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之對話紀錄，亦無調查之可能。是本院認上訴人前開調查證據之聲請，均無調查之必要，爰不予調查。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葉淑儀
　　
　　　　　　　　　　　　　　　　　法　官　林雯娟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